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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8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7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张晋榆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8,41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张晋榆女士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54,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78.93%，占公

司总股本的 5.53%，该质押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办理了质押解除，本次解除

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 54,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78.93%，占公司总股

本的 5.53%。本次股份质押解除后，张晋榆女士剩余被质押股份为 0 股。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接到公司 5%以上股东张晋榆女士通知，获悉其所

持有本公司质押的股份于今日进行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张晋榆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68,415,2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张晋榆女士曾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嵊州西前

街证券营业部办理了 54,000,000 股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鑫科

技，证券代码：601218）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现因张晋榆女士的个人资金回

笼安排，已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办理了该质押股份的解除，本次质押股份解除后，

张晋榆女士持有的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将不存在质押情况，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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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质押股份为 0 股。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晋榆 

本次解质股份 54,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8.9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3% 

解质时间 2021 年 8 月 13 日 

持股数量 68,415,200 股 

持股比例 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张晋榆女士股份解除质押后，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张晋

榆女士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